
汕职院办〔2019〕20 号

关于召开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贯彻实施情况会议的通知

各处（室）、系（部）、中心（馆）：

根据市政府转发市人大办公室及《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

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的通知》

精神，要求学院于 7 月 30 日（星期二）上午下班前报送学院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汇报材料。为做好该

项工作，经研究，决定召开学院有关此项工作会议，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7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3:00

二、会议地点：金园校区教学楼二号楼会客室

三、会议主持：林育青副院长

四、参会人员：

1.院领导；

2.党办、院办、学生工作处、人事处、教务处、科研设备

处、教学督导室、质量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团委等部

门负责人及相关人员。



五、会议内容：

1.研究汇报材料内容（执法检查提纲--见附件）；

2.落实汇报材料编写思路及分工；

3.安排相关佐证材料准备工作。

特此通知。

附件：1.执法检查提纲

2.市政府通知

院 办

2019 年 7 月 25 日

抄送：院领导。



附件 1：

执法检查提纲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要求，在

了解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和法律实施总体情况基础上，重点检查

以下六个方面情况：

（一）坚持党的领导，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情况

1. 坚持立德树人，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情况；

2. 加强高校党的政治建设，防范政治风险情况；

3. 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制定并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

制实施办法情况；

4. 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委对学校重大问题实施决策情

况；

5. 加强学校基层党组织建设，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情况。

（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情况

1.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情况；

2. 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

创新情况；

3. 树立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和本科教学基础地位情况；

4. 优化人才培养机制，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情况；

5. 构建教育教学质量标准和人才培养评价体系情况。

（三）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1. 调整高校区域布局、学科专业和层次类型结构情况；



2. 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情况；

3. 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情

况；

4.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加强高校科技前沿基

础研究和自主创新能力情况；

5. 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情况；

6. 承担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情况。

（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情况

1. 强化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水平情况；

2. 完善教师培训、考核、评价机制，改革教师管理制度情

况；

3. 培养高素质创新型教师队伍，集聚高层次人才情况；

4. 加强辅导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等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队伍建设情况。

（五）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情况

1. 坚持促进公平、科学选才，改革招生计划分配方式、考

试形式和内容、招生录取机制、监督管理机制情况；

2. 开展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情况；

3. 落实高职分类招考改革工作进展情况。

（六）推进“放管服”改革，扩大办学自主权情况

1. 提出并实施“放管服”改革的思路和举措情况；

2. 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取消下放相关行政审批事项情

况；

3. 建立健全教育评价体系情况；

4. 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情况。


